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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4月 7日 11时 30分许，位于东莞市麻涌镇广麻大

道豪丰工业园C02栋厂房一楼的东莞市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

公司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人重伤。

为进一步查明事故原因，明确事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东莞市人民政

府批准， 4月 10日成立了由麻涌镇党委副书记袁俊凯为组长，

镇应急管理分局局长陈生奎为常务副组长，镇应急管理分局、

镇公安分局、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镇总工会等单位相

关人员组成的东莞麻涌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4·7”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聘请了

相关技术专家，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6 月 8日，因麻涌镇

党委副书记袁俊凯同志履新赴广东省揭阳市挂职开展对口帮扶

工作，事故调查组组长调整为麻涌镇副镇长杨正杰同志。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查

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

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单位、责任人

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

故相关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东莞麻涌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4·7”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警惕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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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风险，背靠未按标准要求使用螺栓固定的防护栏杆引发的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人员）概况

1.纯水机设备使用单位。东莞市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弘裕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MA560H729U；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广

东省东莞市麻涌镇广麻大道 126号 61号楼 101室；法定代表人：

李慷明；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成立日期：2021年 2月

26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金属及其他材料的表面处

理技术研发、设计、加工；新能源、通讯、医疗、智能穿戴等

特殊行业电连接器制品暨电磁连接器制品的表面处理技术研

发、制造与转让。目前从业人员 23人。

弘裕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李慷明，男，汉族，湖

南省平江县人，2021年 2月起由东莞市川富电子有限公司派驻

到关联公司弘裕公司，与东莞市川富电子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

弘裕公司总经理余艳根，男，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人，2021

年 10月入职，负责公司日常整体运营及安全生产工作，与弘裕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弘裕公司安全管理员王君，男，汉族，湖南省平江县人，

2022年 7月入职，负责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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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纯水设备维保单位。东莞市洁友纯水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 洁 友 公 司 ”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1900MAC8Q5MJXL；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宏图路 39号 2栋 2283室；法定

代表人：周克友；注册资本：伍拾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23

年 2月 22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

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

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机械设备销售；家

用电器销售；通用设备修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电

气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污水处理及其

再生利用。目前从业人员 2人。

洁友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周克友，男，汉族，湖

南省涟源市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

洁友公司技术员万彬，男，汉族，湖南省洞口县人，2023

年 3月入职洁友公司，主要负责公司业务和工程技术，未与洁

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万彬与周克友口头约定共同承接公司业

务，所得利润平分。

肖愿（本起事故伤者），男，汉族，湖南省涟源市人，肖

愿为周克友的朋友，事发前周克友联系肖愿到弘裕公司帮忙更

换纯水设备。经调查，肖愿从 2022年至事故发生时，共计帮忙

周克友两次，双方均未约定工资报酬。

（二）事发前的纯水机设备维修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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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将纯水机设备维修项目

交由东莞市洁友纯水设备有限公司承接，双方于 2023 年 3 月

26日签订《订购（维修）合约书》，本次纯水机设备维修项目

为更换纯水设备的软化树脂和流量计，更换软化树脂数量为

150升，单价 12 元，共计费用人民币 1800元，安装调试合格

后付清货款，预计完成工作时间为半天，双方未签订安全管理

协议。

（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弘裕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李慷明，不参与弘

裕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但每月定期到弘裕公司统筹公司全

面工作；总经理余艳根，负责公司日常整体运营及安全生产工

作；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王君，负责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事发

前与洁友公司对接纯水设备维修项目。弘裕公司有设立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有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

全生产操作规程，有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本公司员工开展

应急救援演练，有制定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有制定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经查，弘裕公司未与纯水设备维修项目承接单位洁友公司

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

在洁友公司进场施工作业期间未安排人员进行作业现场安全监

管；弘裕公司阁楼纯水机设备平台防护栏杆未按照标准要求使

用螺栓进行固定安装，无法保证防护栏杆相应的强度，防护栏

杆处未张贴安全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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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洁友公司。未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外出作业安

全管理制度，在纯水机设备维修作业完成设备调试休息期间，

对从业人员的安全风险管控工作缺失，未及时发现并制止肖愿

背靠防护栏杆休息的危险行为。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4 月 7 日 10时许，周克友、万彬、肖愿等人到达

弘裕公司一楼阁楼纯水机设备平台更换纯水设备的软化树脂和

流量表。11时 10分许，相关更换工作完成后，纯水设备进入

自动调试阶段，周克友等 3人在距离纯水机约 8米的阁楼平台

边沿休息。肖愿背靠阁楼平台防护栏杆休息时，突然连同防护

栏杆一起坠落，在砸穿吊顶天花板后摔落在阁楼下方员工休息

室门前通道上。坠落高度约 3.2米。

（五）事故现场及涉事建筑物情况

1.事故现场情况。弘裕公司位于豪丰环保工业园 C02厂房

首层，面积约 1629.42 平方米，阁楼装设一套纯水机设备，纯

水机设备平台边沿设有防护栏杆，肖愿从距离纯水机设备 8米

处防护栏杆坠落（图 1、2）；肖愿最终坠落至阁楼下面员工休

息室门前通道上（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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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事故现场平面图

图 2 事发前的防护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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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肖愿摔落位置

2.涉事建筑物基本情况。事故建筑为东莞市升亮服饰有限

公司（该公司由豪丰公司持股投资）2号厂房，位于豪丰环保

基地[1]中部 C 区，自编号为 C02 厂房，东至高星厂区，南至

C23厂房，西至 C01厂房，北至 C08厂房，共 1栋 4层，建筑

高度 23.95m，占地面积 1507.60㎡，建筑面积 6153.11㎡，采

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该栋建筑物于 2010年 4月 6日取得《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 2008-06-033

号），于 2010年 4月 20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

用许可证》（证书编号： 东府国用 （2011）第特 35号），于

2013年 3月 21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1] 东莞市麻涌镇豪峰电镀、印染专业基地，对外称为豪丰环保基地，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麻三村。该园

区主要负责整合麻涌镇的电镀企业，承接市域内其他范围经限期治理仍不达标的配套电镀、漂染、洗水车间，

以及全市新建的需要配套电镀、漂染、洗水、印花项目。目前进驻园区产业主要有电镀、印染、蚀刻液回收处

置和电镀污泥综合利用，已建成厂房总建筑面积 566326㎡（含园区自有厂房和企业自有厂房），共有厂房 73
栋、污水处理厂 2家、生活服务设施 2处，自编 A-D区 0-26号，现共有电镀、印染企业 208家（电镀企业 185
家，印染企业 20家，危废处置企业 3家）。

2021年 10月 22 日，东莞市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与豪丰公司签订租赁合同（HFHB-ZL-CF-2021-053
号），东莞市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租用豪丰公司 C02厂房首层，厂房租赁期为三年，自 2021年 8月 27
日至 2024年 8月 26日止。双方于 2022年 11月 1日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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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4419002013032100301），于 2015年 2月 16日取得《建

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证号：东公麻消验字[2015]第 0003

号）。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人受伤，伤者肖愿，男，汉族，户籍地：湖南

省涟源市。根据 2023年 4月 7日东莞市人民医院出具的伤者肖

愿《住院证明书》显示：1.右侧额颞顶枕创伤性硬膜下血肿；2.

右侧额颞叶多发性大脑挫裂伤；3.左侧颞顶枕部硬膜外血肿；4.

左颞部硬膜下血肿；5.创伤性脑疝；6.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7.右颞顶骨骨折；8.左颞骨骨折；9.左侧脑脊液耳漏；10.颅底骨

折；11.胸腰椎骨折（T11-L1）；12.肺挫伤；13.吸入性肺炎。

参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伤者已

达到重伤标准。

4月 18日，肖愿转至普通病房继续进行康复治疗。目前，

伤者已出院回家休养，事故各方正在协商处理赔偿事宜，事故

直接经济损失暂时无法统计。

（七）其他情况

事故发生当天，未遇突发强降雨、台风、强对流天气及地

震、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不存在厂房地势、周边风险、厂房

坍塌、突发停电等事故灾害因素。本次事故未出现恶意炒作、

不良社会舆论。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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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 14时 50 分许，麻涌镇应急指挥中心接到东莞市

水乡中心医院电话，称麻涌镇麻三村弘裕公司厂区发生一起从

业人员高处坠落事故。麻涌镇应急管理分局值班员接报后立即

报告分局当天带班领导，带班领导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赶到事故

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经核实现场情况后，镇应

急管理分局值班员通过一体机向市应急管理局报送事故信息。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洁友公司现场人员周克友和万彬在一楼过道

上发现摔落的肖愿后，马上把防护栏杆挪开并拨打了 120电话

求救。随后万彬到弘裕公司的办公室找到王君向其告知肖愿从

平台上坠落的事故，王君及其他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查看。11时

40分许，救护车到达现场，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东莞市水乡中

心医院进行救治，后于 12时 30分转院至东莞市人民医院进行

救治。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事故相关方积极与伤者家属沟通协调。目前，

伤者已出院回家休养，各方暂未就赔偿款项达成一致意见。

4 月 9日上午，麻涌镇镇长、镇分管安全生产领导组织镇

应急、生态环境、消防、住建、经济发展等部门以及麻三村、

豪丰公司有关人员在豪丰工业园内召开事故教育现场会，要求

园区内企业迅速开展排查整治，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事故发生

后，镇综治部门、公安部门、应急部门协调弘裕公司全力做好

伤者家属安抚维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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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麻涌镇应急指挥中心接报后，立刻启动工贸行业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组织有关部门、有关人员赶赴现场开

展救援、应急处置工作。本次事故信息报送及时，未出现迟报、

漏报、瞒报的情况。经评估，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有效。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1.肖愿（伤者）安全意识淡薄，对防护栏杆存在松脱坠落

的风险警惕性不够，背靠防护栏杆休息。

2.弘裕公司阁楼纯水机设备平台防护栏杆使用螺钉进行固

定，未按照标准要求使用螺栓进行固定安装[1]，且防护栏杆固

定在角铁外侧，无法保证防护栏杆达到相应的强度。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经事故调查组及技术专家现场勘查：

1.弘裕公司阁楼纯水机设备平台距离地面高约 320cm，平

台边沿设有防坠落的镀锌铁质防护栏杆，防护栏杆高 110cm，

长 270cm，另有长 50cm为焊接固定（图 4）；

[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第 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GB4053.3-2009标准 4.5.1：防护栏杆及钢

平台应采用焊接连接，焊接要求应符合 GB 50205的规定。当不便焊接时，可用螺栓连接,但应保证设计的结构

强度。安装后的防护栏杆及钢平台不应有歪斜、扭曲、变形及其他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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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事发现场立面图

2.涉事防护栏杆采用直径约 6mm的螺钉固定，事发现场阁

楼平台留下脱落的螺钉（图 5）；

图 5 事发现场脱落的螺钉

3.现场防护栏杆一端通过螺钉固定在墙体角铁外侧（图 6），

另一端与 50cm焊接的防护栏杆用螺钉固定。



—13—

图 6 防护栏杆安装在角铁外侧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察、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除

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同时，该事故没有造成

社会恐慌、骚乱，以及负面不良舆论。

（四）间接原因分析

1.弘裕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一是未与纯水设备

维修项目承接单位（洁友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未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二是作业现场管理不力，未

安排人员到作业现场进行监督管理，作业现场防护栏杆未张贴

安全警示牌[1]。

2.洁友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未建立健全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外出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在纯水机设备维修作业

[1]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2008 9安全标志牌的使用要求 第 9.1条：标志牌应设在与安全有关的

醒目地方，并使大家看见后，有足够的时间来注意它所表示的内容。环境信息标志宜设在有关场所的入口处和

醒目处；局部信息标志应设在所涉及的相应危险地点或设备（部件）附近的醒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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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的设备自动调试期间，对从业人员的安全风险管控工作

缺失，未及时发现并制止肖愿背靠防护栏杆休息的危险行为。

四、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东莞市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不落实，一是未与纯水设备维修项目承接单位（洁友公司）

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1]，未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二是外包项目安全管理工作缺失，未安排人员到作业现

场对外来作业人员进行监督管理；三是防护栏杆未按照标准要

求使用螺栓进行固定安装，防护栏杆使用螺钉固定在角铁外侧，

无法保证防护栏杆相应的强度，且防护栏杆处未张贴安全警示

牌[2]。

（二）东莞市洁友纯水设备有限公司，作为纯水机设备维

修项目承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未建立健全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外出作业安全管理制度[3]，在纯水机设备维修

作业完成设备自动调试期间，对从业人员的安全风险管控工作

缺失，未及时发现并制止肖愿背靠防护栏杆休息的危险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

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

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

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

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重大事故隐患纳入相关信息系统，建立

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15—

（三）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麻涌分局，作为麻涌镇辖区内工

矿商贸行业领域安全监管部门，主要对辖区内规模以上和重点

监管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检查、监管工作。2023年以来，共监督

检查企业 106家次，发现隐患 47处，完成整改 47处，对存在

违法行为的企业进行立案查处 11宗，累计处罚金额 12.62万元。

今年以来，对弘裕公司开展复工复产检查 1次。

（四）东莞市麻涌镇麻三村村民委员会，作为涉事企业属

地安全监管单位，负责辖区内日常巡查、安全监督整治、安全

生产宣传和规模以下企业全覆盖检查等工作。第一季度，与辖

区工贸企业、小作坊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2023年以来，

检查企业 214家次，排查隐患 481项，整改隐患 481项；事发

前，有组织人员对弘裕公司开展检查 1次，排查整改隐患 1项。

（五）李慷明，作为东莞市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其有建立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有组织制定本单位设施设备安全操作规程；有组织本单位从业

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有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有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有督促、检查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有组织本单位制定应急预案。经调查，

弘裕公司将纯水设备维修项目交由洁友公司承接，李慷明未督

促弘裕公司与纯水设备维修项目承接单位（洁友公司）签订专

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六）王君，作为东莞市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的安

全管理员，在 2023年 3月向洁友公司购买浓水回收机设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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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启涉事防护栏杆进行设备吊装，吊装完成后王君未按相

关标准要求将防护栏杆采用螺栓固定，未在防护栏杆处张贴安

全警示牌。

（七）周克友，作为东莞市洁友纯水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及主要负责人，其与肖愿等人共同参与纯水机设备维修作

业，周克友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力，在设备调试休息期间，

未能发现并制止肖愿背靠防护栏杆休息的危险行为。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重伤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肖愿（伤者）安全意识淡薄，未警惕防护栏杆存在松脱坠

落风险，背靠防护栏杆休息，导致事故发生。肖愿对事故发生

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受伤仍在治疗，建议不再追究

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东莞市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

任，鉴于本起事故只造成 1人受伤，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未超过 3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及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42号）第十四条[1]等规定，建议不对东莞市

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给予事故责任罚款处罚，但东莞市

弘裕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对本起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仍应

[1]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42 号）第十四条：事故发生

单位对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3人以上 10 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3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事故发生单位有本条第一

款规定的行为且有谎报或者瞒报事故情节的，处 50 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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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事故调查中发现的东莞市弘裕表

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建议由应急管理部

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东莞市洁友纯水设备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鉴于本起事故只造成 1人受伤，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未超

过 3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及《〈生

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令 42号）第十四条等规定，建议不对东莞市洁友纯水

设备有限公司给予事故责任罚款处罚，但东莞市洁友纯水设备

有限公司对本起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仍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对事故调查中发现的东莞市洁友纯水设备有限公司存

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

罚。

3.李慷明，男，群众，现任弘裕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弘裕公司将纯水设备维修项目交由洁友公司承接，李慷

明未督促弘裕公司与纯水设备维修项目承接单位（洁友公司）

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1.王君，男，群众，事发前任弘裕公司安全管理员，2023

年 3月弘裕公司在洁友公司购买设备（浓水回收机），通过开

启涉事防护栏杆进行设备吊装，吊装完成后王君未按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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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防护栏杆采用螺栓固定，建议由弘裕公司对其进行内部

处理。

2.周克友，男，群众，现任洁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

责人，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力，在设备调试休息期间，未及

时发现并制止肖愿背靠防护栏杆休息的危险行为，建议由应急

管理部门对其约谈，要求其深刻吸取该起事故教训并加强施工

作业现场管理，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建议由麻涌镇安委办主任、麻涌镇应急管理分局局长约

谈弘裕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求其深刻吸取该起事故教训，必须

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全面落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

4.建议由麻涌镇安委办主任、麻涌镇应急管理分局局长约

谈麻三村分管安全生产副书记，督促其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

组织分析辖区安全生产状况，加强监督巡查工作，压实辖区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5.建议由麻涌镇分管安全生产领导对豪丰环保公司主要负

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等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集体约谈，确保豪

丰公司与园区内所有承租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制定落

实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措施；同时，加强豪丰公司自有企

业安全管理，加强园区内独立产权企业的协调管理；督促协调

加强园区内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外包业务、特种作业安全管理；

通过加大信息化、新型先进设备的投入，发挥豪丰公司各部门、

各片区、各小组工作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园区内各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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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单位安全人员等人员队伍层级（网格化）巡查监管作用，切

实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

6.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其他当事方是否构成民事侵

权等责任，建议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次事故的发生暴露出部分企业重生产经营轻安全防范、

主体责任不落实的问题，安全生产责任制有形无实、企业内部

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作业现场安全监督管理缺失

等现象依然存在；企业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雇请方企业未对其

聘请的施工方进行全面的安全技术交底、安全培训教育，施工

方在进行作业前没有认真履行技术交底和班前警示教育，作业

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忽视对作业现场的安全分级分类管控等安

全防范工作。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防范和杜绝类似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生产安全，

建议相关单位落实如下整改措施：

（一）洁友公司应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增强安全防范

意识，防止同类型的事故发生。

（二）弘裕公司应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加强经营场所

本质安全工作，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管理，立即

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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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统一协调和管理，对发现

的安全隐患彻底整改，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豪丰公司要进一步加强园区进驻企业安全管理，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

督促进驻企业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大对进驻企业的安全检查督促力度和频次，深化安

全隐患排查整改，及时发现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四）麻三村委会要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工作，务必要辖区

内同类型企业吸取本次事故的深刻教训，认真查找工作不足，

继续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培训工作力度，组织研究分析辖区内安

全生产形势，加强摸排并对重点监管企业和安全管理差、现场

混乱的企业提高排查力度和频次。

（五）麻涌应急管理分局要深入剖析事故原因，进一步开

展工贸和危化品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提质专项行动，全面深入排

查事故隐患，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整治隐患，加强统一协调和管理，防范同类

事故的发生。

（六）麻涌镇安委会有关部门和村（社区）要进一步开展

工业园安全防范专项整治，围绕省、市安委办有关规定要求，

压实园区管理单位责任，制定落实园区管理制度，加强园区安

全管理措施，督促园区内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相关部门

要加大对工业园及园区内企业的巡查执法力度，督促工业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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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单位强化责任措施落实，确保问题隐患能及时发现、及时整

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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